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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学院发〔2017〕11 号 

 

医学院关于学科博士后管理工作的补充通知 

 

各系，各办，各附属医院： 

为更好地贯彻落实《浙江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博士后队伍建设的

若干意见》（浙大发人〔2017〕19 号）精神，吸引更多海内外优秀博

士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，进一步推动学院博士后队伍的发展壮

大，实现学院科研工作的跨越式发展，特结合医学院工作实际，对医

学院学科博士后管理工作补充通知如下（委培博士后及企业博士后相

关管理办法参照学校文件要求，以下“博士后”特指学科博士后）： 

一、博士后合作导师条件 

博士后合作导师应为学术造诣高、研究经费充足的在岗教授或研

究员，以及具有博士生招生资格、正在开展重大或前沿项目研究、具

有博士学位的在岗副教授或副研究员。 

二、博士后申请人条件 

年龄要求 

1、一站博士后：一般应为近 3 年取得博士学位的人员，年龄在 

35 周岁以下，外籍博士可放宽至 40 岁。 

2、二站博士后：年龄在 38 周岁以下，外籍博士可放宽至 40 岁 

浙江大学一站期满出站直接进二站的不受上述年龄限制。 

业绩要求 

 



1、博士期间或近 2年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收录论文 1篇及以上。 

2、经医学院博士后管理委员会评估认定具有良好的学术发展潜

力的。 

三、博士后研究工作年限 

1、博士后每站工作年限由合作导师和博士后根据研究项目和内

容需要在 2-6 年内灵活确定，并在进站协议中明确，总在站期限不超

过 6 年。 

2、达到出站要求的，最多可提前 6个月申请出站，每站在站时

间不少于 24 个月。 

3、协议到期未办理出站或延期手续的，自动终止人事关系，并

办理退站。 

四、博士后待遇 

1、博士后协议期内年薪由合作导师、学校、学院/医院（合作导

师工作单位在附属医院的由医院补贴）三方资助，具体标准见列表： 

资助
类型 

毕业学校、学科或
其它条件 

学科 
合作导师
年资助
（万） 

学校年资
助（万）

学院/医
院年资助
（万） 

年度应发
（万） 

特别
资助 

世界排名前 100
高校博士、海外知
名高校外籍博士、
特别优秀的博士 

不限 3 及以上 最高 20 3 26 左右 

培育
计划 

合作导师为列入
学校高层次培育
计划教师（每年可
招 1名） 

不限 3 及以上 15 3 21 及以上 

6 及以上 12 21 及以上 临床医学 
口腔医学 5 11 

3 
19 

5 及以上 12 20 及以上 

重点
资助 

海外知名高校、国
内“985”高校或
学科领先高校的
博士和外籍博士 

基础医学 
预防医学与 
公共卫生  4 11 

3 
18 

6 及以上 8 17 及以上 临床医学 
口腔医学 5 7 

3 
15 

5 及以上 8 16 及以上 
一般
资助 

其他博士 
基础医学 
预防医学与 
公共卫生  4 7 

3 
14 

2、协议期满后，因研究工作需要申请延期或做二站博士后者， 

 



根据出站业绩评估结果享受不同待遇，具体如下： 
待  遇 

出站业绩评估 

结 果 

到期续约 

方式 
合作导师年资助

（万） 

学校年资助

（万） 

学院/医院年资助

（万） 

未达出站合格 
标 准 

延期 与博后协商确定 0 0 

进二站 不低于原标准 按原标准申请 4 
合格 

延期 与博后协商确定 0 3（最多一年） 

进二站 不低于原标准 直接按原标准 5 
优秀 

延期 与博后协商确定 0 3（最多一年） 

3、所有类型资助在博士后报到时生效，无特殊情况中途不更改。 

4、以上所有经费均指个人税前应发数。 

5、学院/医院最多同时资助每位合作导师 3名博士后，一站期满

出站直接进二站的博士后不计入名额。 

五、博士后在站考核 

博士后参加学校年度考核，年度考核不合格，予以退站。     

六、博士后期满出站业绩评估 

博士后协议期满应参加学院出站业绩评估，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

应以博士后本人为第一完成人，合作导师为指导教师，并以浙江大学

为第一署名单位。评估等级及具体要求如下： 

合格：博士后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收录论文 1篇或争取到省部级 

及以上科研项目 1项并有论文投稿中。 

优秀：博士后以第一作者发表较高水平 SCI 收录论文 1篇（IF>5 

或本学科 TOP 期刊）或争取到国家级科研项目 1 项。或经医学院博士

后管理委员会评定，其主要研究成果已达到研究领域国际先进水平或

国内领先水平的；   

    评估等级达到合格及以上方可申请出站。   

七、博士后职务晋升 

 1、博士后进站 3个月内开题，同时可申请助理研究员职务。 

    2、博士后在站时间满 3 年或一站期满出站直接进二站并满 1 年 

的，可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。  

八、管理机构 

博士后人员的日常管理工作由医学院组织人事办公室落实专人



负责，附属医院归口人事科，各系由系综合办公室指定专人负责。 

成立医学院博士后管理委员会，监督博士后管理工作中的各个环

节，确保程序规范，各项工作落实到位，名单如下： 

主  任：段树民 

副主任：黄  河 

委  员：(按姓氏笔画排序) 

方向明   王伟林  王建安  王慧明  刘  伟  孙  毅   

朱善宽   许正平  李晓明  杜立中  陈  智  林  俊   

欧阳宏伟 段树民  夏宏光  黄  河  管敏鑫  蔡秀军 

秘  书：朱媛媛 

委员会会议应由委员会成员二分之一及以上出席方可召开。如需

投票表决的事项，赞成票数应大于或等于参会人员的二分之一方为通

过。未出席会议的委员不得委托投票或补充投票。 

九、其它 

1、获学校资助的博士后因个人原因退站的，应退回已发放的学

院资助部分。该博士后退站一年内其合作导师新招的博士后只能申请

学校一般资助，差额部分由合作导师支付，学院不予补贴。 

2、有滞站博士后的合作导师，在滞站人员未办理完离校手续前，

合作导师暂缓新招收博士后。 

十、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实施，由医学院组织人事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本实施办法未提及事项，参见《浙江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博士后 

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》（浙大发人〔2017〕19 号）及相关解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 江 大 学 医 学 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4 月 28 日 

 

 

抄送：人事处 

浙江大学医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5 月 2 日印发 


